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1]上海政法学院校园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服务项目
招标需求

[bookmark: OLE_LINK3]为进一步规范校园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，消除安全隐患，满足师生安全、便捷充电需求，提升校园服务保障水平，学校拟招标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服务，具体需求如下：
一、设置位置和数量：
行政楼，第一学生餐厅，学生公寓8号楼、23号楼、24号楼、28号楼、29号楼，经管学院办公楼，A3和B4附近，共10处，共计200个充电口。
二、充电桩充电收费模式：
手机扫码注册支付或刷卡支付等其他方式。
三、现场条件：
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电源已配置至现场。
四、服务合作期限：3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五、服务合作模式：
设置充电桩的投资费用全部由中标单位负责投资，采取收取充电服务费的模式进行合作,每月定期向校方结算电费。
六、设置充电桩的技术参数及要求
符合国家现有对电动自行车室外充电桩设置的相关技术参数及要求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安装须符合国标标准GB/T 42236.1-2022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。
（1）电压：输入/输出：单相 AC220V 50HZ；
（2）充电设施应具备充满自动断电、定时断电、过载保护、短路保护、漏电保护、充电故障自动断电、充电故障报警等功能;
（3）自身安全性：随时对输入和输出电压进行检测控制；
（4）智能充电站在平时不充电及待机情况下，插座处于断电绝缘状态；
（5）充满自停：电动车充满电后系统识别出电池已属于饱和状态时自动断电，确保电池防止过充，达到保护电池使用的效果；
（6）自动断电：充电过程中用户拔掉插头，设备识别到无荷载即自动断电，确保全程安全供电；
（7）设备需支持主流的微信或支付宝等支付方式；
（8）充满自动断电：自动断电，停止供电，停止计费。有效避免过充带来电池爆炸，元器件发热起火等故障，无需依赖充电器自身配置；
（9）防止超负荷电器用电：系统自动识别负载功率，如果用电功率超过电动车充电功率，则系统自动停止供电。（如果用电功率低于最小功率时系统识别不供电）;
（10）充电对电池的影响：设备使用正常供电方式，对电池没有影响；
七、投标单位要求
1.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及相应的经营范围（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
2.近 3 年承接过同类充电桩项目（提交合同复印件）。
八、报价方式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以充电服务管理费单价进行报价，按照“X小时/元”报价，单价中含电费（现电价0.636元 /kWh，国家电价调整时同步调整）、管理费和日常维护费等所有服务及管理费用。
九、服务要求
1.中标单位提供符合室外充电的技术参数及要求的充电桩，并负责产品运输，安装、调试及投入使用的对接，确保安装后投入正常使用；
2.中标单位应保证其提供设备的使用安全性，并对因设备本身原因引发的安全事故负全部责任；
3.服务合作期限内的充电桩的维护、管理、更换、更新等工作，所发生费用全部由中标单位负责；
4.消防设施：每个充电桩点位车棚配置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，设计间距要符合消防相关规定要求，每间隔4米 悬挂一组4KG以上的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。灭火器及消防器具的提供、安装、更换的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
5.中标单位提供学校公务电动自行车免费充电服务（限20辆内，日后如有增加另行协商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中标方提供7×24小时技术支持及上门服务，每个充电桩公示安全提示、报修电话、使用说明、收费标准，公示方式明显、清晰、牢固，接到报修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解决问题。
7.中标方在运输、施工、设备运营中产生的安全生产事故、消防事故、人身伤亡、行政处罚等，均由中标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及经济责任，包括损失赔偿在内的事故处理的一切费用、工程的恢复费用、处罚费用等。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，中标方还应承担一切法律及赔偿责任。
8.服务期满或被校方终止合作协议的，中标方在接到校方通知之日起30日内拆除全部设备，场地恢复原样，费用由中标方全部承担。到期不拆除的，校方有权自行处理充电桩及相关设备设施，费用由中标方承担。

